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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涉及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以公共产权收入及其法律规制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于公共产权的收入及其公共性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少有人问津，但它无疑是以公有制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鉴于我国财政和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很不充分，许多理念和原理性的问题还未解决，由此本书填补了我国公共产权问题研究领域的不足，尤其在公共产权收入及其公共性的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创新性，也有利于丰富并完善经济法学研究。
◆ 读者定位
法学专业学生
大专院校法学研究人员
· 作者简介
贾小雷， 1974年生，河北人，曾任职于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现为北京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政府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2009年进入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法、财税金融法和社会保障法。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项目各1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税务总局项目各1项。在《河北法学》、《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税务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简介
在我国，国家的财政收入被区分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两类。以税收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国家被称为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在取得财政收入的同时必须保障私人的基本财产权利。而公共产权收入是非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基于公共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而取得的各种收入。公有经济、公共产权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方面则不尽然：一方面，公共产权收入对国家财政总体收入的贡献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公共产权收入征集的态度并不像针对私经济主体的征税行为一样严格，这与公共产权在全社会财富中的占有状况极不匹配。现实中由于国家对于公共产权问题长期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制，在公共产权取得收入的过程中已经滋生了大量腐败、权力滥用和国有财产流失等情况。在我国，应当重新认识和定位公共产权的性质，在区别公共产权具体形态和用途的基础上，结合产权公共性的价值判断，对其实施不同的管理和收入征集的制度约束，以此体现出产权的公共性与收入的公共性两者辩证统一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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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架建议
法律 专著
◆ 书摘
产权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它不仅构成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决定财政制度形态的关键。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这意味着，在我国的社会产权结构中，公共产权是主体。尽管在流量层面，如国民生产总值中民营经济占比重超过60%，但在存量层面，如在包括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国民财富中，公共的依然占主体，或者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从经济学维度来观察，在这种社会产权结构中，大量生产要素是公共的。在分配原则转向与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的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下，社会中应有大量公共性的要素收入，或归于国家，或归于集体。从传统理论来观察，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是有利于分配公平的。而现实的状况却是相反。我国一方面坚持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分配公平问题。不仅如此，换从财政的视角来看，公有制经济也未在财政上充分体现出来，除了地方财政拥有较多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公共产权收入之外，财政整体上是以税收为主的。所有者放弃了大量的要素收入，或用来招商引资，或因资本与公权相勾结，本来公共的收入隐性地以各种方式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使这些人加速成为社会的富裕阶层。“清费立税”一直是上个世纪90年代“费改税”以来坚持的原则，治理乱收费是正确的，若转向“唯税论”，无疑地会使财政制度变迁与产权制度脱节。照理来说，我国存在“所有者国家”与“税收国家”并立的经济基础，而现实的变化却在向“税收国家”演变。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存在是背离的，这在财政上得到了明显的映证。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这种背离蕴藏着相当大的公共风险——加速贫富分化。 
在我国，国家的财政收入被区分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两大类。在理论研究中，以税收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国家被称为“税收国家”，税收国家通常是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征税权与私人产权之间必须取得某种平衡，宪政与法治原则是税收国家所认可的基本规则。而以国家所有权收益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国家被称之为“所有者国家”，所有者国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资料被国家和集体占有，个人仅仅拥有少量的消费资料。在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税收国家和所有者国家。经过改革开放，我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所有权与私所有权通过产权的结构化日渐混合运行。源自于公所有权的公共产权收入，是我国非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产权不同于国家的征税权，它是国家基于公共财产所有者的身份通过产权交易或营运而取得的各种收入。 
税收具有强制性特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税收在本质上是基于国家的征税权而对产权主体财产的依法剥夺。从历史渊源看，税收从来都是针对私有制的产权主体而言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税收日益被淡化，甚至一度被取消，就是缘于当时私有制经济的消失。当公有制经济成为清一色的时候，税收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税收国家”渐渐隐去，“所有者国家”走上前台。这意味着财政主要来源从强制性的“税收”变为基于财产关系的产权“收益”。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税收日渐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不是因为税收更加“规范”，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非国有产权日益扩大，国家“征税权”的运用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国家的征税权从企业部门向居民家庭部门扩展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调整变化，民主与监督的需求就会凸显出来，对征税权的制约也会同时强化。近几年来，我国民众对税收关注度的提升是与此相关联的。西学东渐，财政理论也不例外，在财政收入筹集上，日渐偏好税收，非税的收入形式渐渐地被打入另册，压缩其存在的空间。而我国的一个最大国情是，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公共产权广泛存在，其固有的“收益权”一旦隐性放弃，其对分配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马太效应”。我国当前面临的分配困境与此是密不可分的。 
国家以公共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占有社会财富并广泛参与经济生活的情况多见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公有经济、公共产权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然而，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来看，则不尽然。一方面公共产权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公共产权收入征集的态度并不像针对私有经济主体的征税一般严格，这与公共产权在全社会财富中的占有状况极不匹配。改革开放35年来，国家对于公共产权问题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制，在公共产权的结构化、市场化过程中已经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国有财产的流失等现象。从长期看，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纠正，社会公正、经济转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都可能因为公共产权收益隐性放弃导致分配问题恶化而毁之一旦，这种潜在风险正在日益显性化。 
对于公共产权的收入问题，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少有人问津。土地财政引起社会广为关注，实质上是公共产权收入的形成与分配问题，但大多注重表象，与房价关联在一起，简单归结为地方政府的一种牟利行为。至于基本经济制度衍生出来的公共产权收入至今仍未纳入理论的视野，即使涉及到的诸如土地、矿产、国企等公共产权收入的研究，也是基于政策的考量和局限于某一方面，缺乏着眼于整体的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公共产权收入是以公有制经济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理念和原理性的问题还未解决，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尤其在公共产权收入及其公共性的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创新性。 
从理论层面看，在比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该书剖析了公共产权的概念，分析了公共产权的产生、壮大或消亡的内在的“国家理性”，认为在公共（社会）理性不断发育的时代，国家理性必须回应来自社会公众的（公共理性）诉求。为此，需要重新解释和定位公共产权存在的价值、目的和方式，必须证明“社会以国家为媒介对公共产权的占有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与发展创造条件的占有，”从而用基于公共产权所有者身份所取得的收入回馈民众以彰显公共产权内在的公共性。 
该书提出应当在税收之外更加重视公共产权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公共产权收入与税收收入并立存在的公共性，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税收是国家占有的社会资源，除了用于当期公共消费的那部分之外，税收用于公共投资同样会形成公共产权。是更多地依靠税收来扩大财政规模，还是通过税收的使用——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产权来取得相应的收入，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问题，二者可以包容，在不同条件下权衡选择。世界上的国有化、私有化运动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圆周式的循环。税收国家、所有者国家，这两者更像是钟摆的两极，现实的运动总是在这两者之间。风险社会的来临，推动财政规模扩大，著名的“瓦格纳定律”对此做了实证描述。从财政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在发达国家比100年前至少提高了30 个百分点。所谓的福利国家，不过是收了更多的税收，更多地用在当期的公共消费。北欧国家近一半的GDP交给了政府，私人产权差不多是在给国家“打工”。税收强化了私人产权的公共性。而所有者国家意味着税收更多地用在公共投资上，税收扩大了公共产权，同时也可能弱化了税收对私人产权的未来负担。从动态的历史过程来看，财政是不同产权之间的转化器，也是历史存量与当期流量的黏合剂。所有制、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公共性的载体，其作用如何发挥依特定历史阶段的公共风险而定。 
在实践层面，该书结合法学研究中的国家所有权理论，将公共产权区分国有公产所有权与国有私产所有权，反思当前国有财产立法当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应的公共产权收入的取得、分配和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制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国有经营资本预算和提高国家财政法治化水平的思路。 
总体而言，该书对于我国公共产权和国家所有权的相关学术研究和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来看，产权制度还是一个新课题，尤其是对于公共产权领域的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公共产权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产权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与产权界定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都还需要深化。作为贾小雷同志的合作导师，我希望他以此为起点，再接再厉，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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